中共永甸镇党委关于县委巡察整改
进展情况的通报

[bookmark: _GoBack]根据县委和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部署，2023年3月28日至2023年6月30日，县委第一巡察组对永甸镇所辖13个村（社区）党组织进行了常规巡察。2023年8月29日，县委巡察组向永甸镇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整改工作组织情况
为扎实做好县委第一巡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永甸镇党委高度重视，2023年9月18日召开党委会，镇党委书记认真履行巡察整改第一责任人职责，以身作则，带头抓好巡察整改工作，牵头制定了巡察整改工作方案，建立了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成立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时限，并针对巡察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剖析分解，做到“责任不落实坚决不放过，问题不解决坚决不放过，整改不到位坚决不放过”，确保巡察反馈意见整改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永甸镇党委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镇村干部工作大会，会上要求全体镇村干部高度重视此次巡察反馈，对巡察反馈问题进行深刻认识和反思，剖析问题根源；各村（社区）根据巡察反馈意见认领整改工作任务，召开巡察整改组织生活会，会上对巡察反馈意见进行通报与自我批评。从体制机制入手，在标本兼治上下功夫，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按规矩履职选人办事，始终站在对党忠诚的高度，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作风、更严的问责，把薄弱环节强起来，把问题短板补起来，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坚决推进反馈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进一步增强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人民需求为导向，聚焦重点难点问题持续攻坚，举一反三抓整改，不断健全完善体制机制，用更加惠民生、暖民心的工作举措推动巡察整改工作走深、走实。
二、巡察整改落实情况
（一）关于“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够深入，落实上级部署质效不够高”的问题方面。
1.各村党组织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的意识不够强，学习传达和成果转化落实不够有力。
一是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召开镇村干部工作大会；各村（社区）分别召开组织生活会；组织全镇各级党组织结合主题教育，常态化组织党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二是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对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组织领导；加强学习宣传，定期组织党员参加“三会一课”等党内活动。三是抓好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规范召开党小组会议，积极组织本小组党员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2.部分村“两委”班子落实乡村振兴工作存在短板，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方面用心用力不足。
一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争取乡村振兴资金建设暖棚，并对外发包产生收益。加强集体资产管理，推动位于窑场村八组的辽宁惠东仓储有限公司落地，盘活村集体经济资产，对外出租，取得收益。二是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保证村民利益不受侵害。树立村集体经济发展意识，研究落实关于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管理具体措施。三是建立环境卫生整治长效机制。成立垃圾清运队伍，春秋两季分别进行人居环境卫生整治专项行动。四是保障民生设施建设。积极争取资金硬化道路，方便村民出行。五是明确责任人，由各村明确专人负责“阳光三务”系统公示、公开、更新工作，确保村务相关事项及时有效进行公开。
3.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意识还有不足，在政策宣传和推介资源方面存在短板。
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营商氛围。宣传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服务效能。各村、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二）关于“作风转变不够彻底，基层治理的能力有差距”的问题方面。
1. 做群众工作不够耐心细致，维护社会稳定职能发挥有欠缺。
一是思想上提高认识。充分认识到矛盾纠纷隐患排查工作的重要性，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规范召开评理说事会议，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增强村民的法治意识。二是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好矛盾纠纷回访工作，发挥网格化管理优势，畅通信访渠道。
2. 村“两委”班子作风转变不够彻底，基层治理能力不够强。
一是强化带动农民致富意识。提升蚕农养殖技术水平。加强作风转变，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加强党建引领，积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逐步提升农村群众生活水平。二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村民小组中党员带头，不断增强村党组织凝聚力，引导村民形成内生动力。三是端正工作态度，认真对待“惠民”工作；做好村党支部规范化建设。各村（社区）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四是提升村干部服务群众工作能力。坚决制止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完善村规民约。各村将大操大办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移风易俗，自觉抵制大操大办，多举措发挥好“村规民约”的规范作用。五是选优配强各村村监会队伍，督促其充分履行监督职责，做好民主监督工作，确保各村（居）务监督机制得到严格落实。
（三）关于“抓基层党组织建设不够扎实，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的问题方面。
1. 落实党建主体责任不够有力，抓党建工作存在疏漏。
一是加强培训，规范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程序。加强对组织生活制度和规范机制的建设。二是规范发展党员程序。严把发展党员“入口关”。
2. 个别村班子凝聚力、战斗力不够强。
一是立行立改，强化村支委成员履职力度。切实增强村级后备干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支部党建工作质量。二是严格落实和进一步规范决策程序，保证村集体经济不受损失。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联系电话：5604101；通信地址：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永甸镇人民政府；邮编11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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